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06号

罪犯万品端，女，197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7日作出（2021）闽0305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万品端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闽03刑终32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21）闽0305刑初16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万品端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上诉人万品端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已缴纳）。刑期自2021年4月9日起至2025年7月4日止。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83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万品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万品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6号

罪犯童丹，女，1985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网店店主。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闽0781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童丹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向被告人童丹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8月14日起至2027年1月2日止。2018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6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2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3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28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3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4月26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1750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8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童丹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童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7号

罪犯傅文利，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10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傅文利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傅文利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14日起至2027年1月13日止。2022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1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978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考核分2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7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查控被执行人名下银行、互联网账户存款执行到罚金人民币11921元，被执行人傅文利其亲属代缴纳人民币35079元作为罚金及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傅文利就其对(2022)闽0582刑初1018号刑事判决所确定其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傅文利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傅文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8号

罪犯林琳，女，198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0)闽0881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福建省漳平市公安局扣押的人民币4100元先予折抵罚金）。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止。2021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1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1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5年11月2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028 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4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12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150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6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9号

罪犯谢晓月，女，199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9年1月22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十日，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2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晓月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0元（从陈国魁处暂扣款中可抵扣人民币6405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5日作出（2022）闽08刑终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31日起至2025年9月30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58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4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8595元。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30日财产性判项回函载明：（2022）闽0821执483号谢晓月罚金执行一案，已全部执行到位，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晓月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晓月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0号

罪犯颜金完，女，197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5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金完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已缴纳）。刑期自2022年5月10日起至2025年8月9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99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5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颜金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金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07号

罪犯胡国萍，女，1987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养生会所接待。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国萍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6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胡国萍违法所得人民币13216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闽01刑终93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三项判决，即对被告人胡国萍的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1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九项判决，继续追缴上诉人胡国萍违法所得人民币13216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25年6月26日止。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403.9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3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3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30.7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67.50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均未履行。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款去向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妨害财产刑判项执行情节。因被执行人名下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于2022年4月22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国萍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国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1号

罪犯刘雪清，女，196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5日作出（2022）闽0982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雪清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雪清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29日起至2026年9月28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157.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2022年3月24日，被执行人刘雪清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被执行人刘雪清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雪清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雪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08号
[bookmark: _Hlk100501553]
罪犯周伊，女，1997年2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1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已预缴）；被告人周伊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宣判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2）闽01刑终948号刑事裁定，准许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2）闽01刑终948号之一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月20日起至2025年1月19日止。2023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37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bookmark: _Hlk173504656]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伊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伊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09号

罪犯杜鸳鸯，女，198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0日作出（2022）闽050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鸳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21年11月22日起至2025年5月21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593.5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杜鸳鸯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经缴纳。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杜鸳鸯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杜鸳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3号

罪犯许佩蓉，女，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作出（2022）闽0505刑初1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佩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追缴被告人许佩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2670.71元，从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扣押被告人许佩蓉的款项中抵缴，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刑期自2022年7月15日起至2025年7月14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535.5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2670.7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0000元。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本院执行，被执行人许佩蓉罚金70000元已经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佩蓉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佩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0号

罪犯陈丹姗，女，198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3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丹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7000元（已预缴）；被告人陈丹姗向法院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闽08刑终3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10日起至2025年1月9日止。2023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分，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丹姗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丹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1号

罪犯方敏华，女，1985年6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闽0622刑初6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敏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罚金已缴纳)。方敏华等五被告人已退缴的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846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闽06刑终1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21日起至2025年3月20日止。2023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101.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方敏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敏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6号
罪犯刘爱华，女，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2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7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爱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元；追缴被告人刘爱华违法所得人民币28000元（其中被告人刘爱华已退出的违法所得3000元，予以没收，由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作出（2023）闽05刑终4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7日起至2025年2月4日止。2023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924.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6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8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爱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爱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4号
罪犯陈启群，女，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2013）永刑初字第4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启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陈启群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4）永刑初字第5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启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合并原判残刑三年五个月又二十九天，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陈启群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2015）永刑初字第5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启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合并原判残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00元。刑期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2029年8月17日止。2016年8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9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1刑更55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9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2月1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违规1次，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但因患病长期在建新医院治疗，未参加教育考试。
劳动改造：因患病长期在建新医院治疗，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0分，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433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623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9月30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403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5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3月28日因3月23日顶撞民警扣考核分3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3000元。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告人陈启群已缴纳全部罚金。
该犯系毒品犯罪三次以上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建议对该犯从严掌握减刑幅度；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启群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启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4号
罪犯郭秀芳，女，198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3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秀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预缴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1刑终4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22日起至2025年7月21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34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秀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秀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5号
罪犯兰爱米，女，1982年3月8日出生，畲族，文盲，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6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爱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兰爱米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闽09刑终3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兰爱米撤回上诉。刑期自2018年5月31日起至2025年11月29日止。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8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1刑更29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2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1刑更7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5年1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2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64分，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3年2月28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175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兰爱米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兰爱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2号
罪犯梁琼华，女，198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5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17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琼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闽05刑终7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16日起至2025年1月15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83.1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梁琼华罚金5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赃款4000元，均已于2023年4月6日执行完毕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琼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梁琼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3号
罪犯林素花，女，197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18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素花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罚金已向法院缴交）；被告人林素花先予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5月18日起至2025年5月17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66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素花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素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 735号
罪犯卓爱金，女，1994年1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4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5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爱金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该款项从被告人卓爱金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的款项中扣划）。刑期自2022年9月2日起至2025年8月30日止。2023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1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爱金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爱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7号

罪犯李倩茹，女，200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闽09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倩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李倩茹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16日起至2025年2月13日止。2023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818.7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6日结案证明载明：被执行人李倩茹一案，现被执行人已履行完全部义务，予以结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倩茹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倩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6号

罪犯伍玉莲，女，1994年2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7日作出（2022）闽0121刑初4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伍玉莲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2年5月20日起至2025年8月19日止。2023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26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伍玉莲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伍玉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8号

罪犯赵正祎，女，1998年10月12日出生，傣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正祎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21年10月25日起至2025年2月24日止。2022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236.2分，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24分。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正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正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8号

罪犯陈尾华，女，1975年8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9日作出（2007）泉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以陈尾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9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0年12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8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2015年11月3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榕刑执字第84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2018年10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1刑更49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2022年6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1刑更19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2022年6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自2010年12月28日至2029年1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9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7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2年6月20日至2024年8月，获得考核分2529分。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尾华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尾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7号

罪犯林小凤，女，198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闽0426刑初2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小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被告人林小凤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824983元，由扣押机关尤溪县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林小凤扣押的现金人民币159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尤溪县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2022）闽0426刑初221号对被告人林小凤的刑事判决部分。刑期自2022年11月25日起至2025年12月27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41.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林小凤已足额缴纳（2023）闽04刑终28号刑事判决确定的罚金300000元，对林小凤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小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小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0号

罪犯何小珍，女，199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0824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小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何小珍等人退出的款项合计人民币1585985.97元，应退赔给各被害人，由武平县公安局予以退赔。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闽08刑终9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4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书第十八项之判决，维持刑事判决第二十五项，被告何小珍等人退出的款项合计人民币1585985.97元，应退赔给各被害人。以原审被告人何小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3655元）。刑期自2018年9月28日起至2025年3月27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经教育，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0年7月21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5065.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4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9655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其余未执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4.2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37.44元。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何小珍于2022年、2024年分别缴纳罚金3000元，合计6000元，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刑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二)、（三）所列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小珍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小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19号

罪犯蔡丽娜，女，198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5日作出（2021）闽0425刑初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丽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0元，被告人蔡丽娜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5213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扣押人蔡丽娜被扣押、冻结的涉案款项人民币353300元，由大田县公安局依法追缴、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6日作出（2022）闽04刑终1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3月31日起至2025年3月30日止。2023年1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能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7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938.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95213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0元。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蔡丽娜罚金一案，经法院立案执行，所执行的（2021）闽0425刑初70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罚金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丽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丽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2号

罪犯黄丽，女，199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2）闽03刑终3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31日起至2025年5月28日止。202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30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88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1号

罪犯吴文英，女，194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系老年犯。2001年1月17日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9日以（2022）闽0702刑初25号刑事判决, 以被告人吴文英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1年9月28日起至2025年3月27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624.5分，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文英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文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39号

罪犯苏金玉，女，1977年7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闽0426刑初2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金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553579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的现金人民币1133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查封苏金玉名下的房产两处、车位一处，由查封、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对用违法所得支付购买的上述房产、车位升值等产生的孳息予以追缴，由尤溪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8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审判决中对上诉人苏金玉的判决。刑期自2022年11月25日起至2026年1月19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_Hlk100501329]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11.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0元。2024年8月28日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苏金玉已足额交纳（2023）闽04刑终28号刑事判决确定的罚金40万元，对苏金玉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金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金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0号

[bookmark: _Hlk118726879]罪犯陈丹，女，197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中专，捕前系个体经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丹赃款人民币3369198.96元，分别归还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日作出（2021）闽08刑终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2日起至2031年12月1日止。2021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0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174.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9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	
[bookmark: OLE_LINK2]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44.9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9.39元。2024年8月6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经查，截止2024年8月6日被执行人未履行相关财产性判项，本院尚未执行到款项；2、执行中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的情节；3、执行中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的情节；4、执行中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情节；5、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bookmark: _Hlk73601390]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丹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3号
罪犯王小嫒，女，198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日作出（2022）闽042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小嫒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已预缴人民币10000元）。扣押在案的款项，被告人王小嫒违法所得人民币2777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7日作出（2022）闽04刑终2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6日起至2025年6月14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41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577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0000元。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在执行中，罪犯王小嫒罚金人民币80000元已缴纳完毕，扣押违法所得人民币277700元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小嫒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小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1号
罪犯苏应俤，女，199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1日作出（2022）闽070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应俤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苏应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93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22）闽070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苏应俤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缴纳）。查封在案的上诉人苏应俤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福路27号建发玺院（一期）25幢6层601室的房产由扣押、查封机关依法予以处置。刑期自2021年8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止。2023年1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7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907.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应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应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2号

罪犯山氏娜蓉（SON THI NA GUM），女，1985年2月3日出生，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9日作出（2021）闽0427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山氏娜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山氏娜蓉违法所得人民币141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闽04刑终3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8月13日起至2030年8月12日止。202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该犯是外籍犯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违规3次，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4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53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5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1月20日因1月18日有自伤行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的扣考核分3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截止至2024年5月27日，被执行人山氏娜蓉家属代缴人民币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410元已缴清，该案件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山氏娜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山氏娜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3号

罪犯文彩云，女，198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荔刑初字第4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文彩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4日作出（2015）莆刑终字第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7月31日起至2028年7月30日止。2015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9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1刑更45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19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1刑更75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1年1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1刑更44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1年12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自2013年7月3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9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4124.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53.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3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3564.6分。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1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文彩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文彩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4号

罪犯沈秀华，女，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福建某公司会计。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4日作出（2022）闽0803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秀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1年9月14日起至2025年9月13日止。2023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1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沈秀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秀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假字第2号

罪犯刘观秀，女，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农。
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5日作出（2022）闽0824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观秀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2年2月25日起至2025年8月24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月31日上午8时许，刘观秀前往福建省武平县武东镇某山场的农田中干活，中午14时许将农田中影响拖拉机犁地的稻茬、杂草聚拢后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堆烧，后火借着风势越过附近路面往山场方向蔓延燃烧，因火势较大一时无法扑灭，引发了森林火灾，过火林地面积569亩，烧毁林木蓄积1366平方米。
1、 关于罪犯刘观秀人身危险性方面的情况：
1、该犯系过失犯罪，属非暴力性行为。
2、该犯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能认罪认罚。
3、经我监《假释服刑人员表现危险性评估及救助帮教建议书》评估为：罪犯刘观秀再犯罪风险为一般危险性等级。
4、辖区社区矫正管理局社会调查评估认为：该犯所属的村民委员会愿意协助对其实施帮教；该犯适用社区矫正。
二、罪犯刘观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8日至2024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022.5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三、帮教情况：
1、家庭主要成员及经济收入情况：
丈夫：吴盛仁，1966年5月4日出生，目前在家务农，年收入人民币9600元左右。
儿子：吴谦，1996年4月21日出生，系厦门市某公司职工，月收入人民币3100元。
女儿：吴晓连，1992年2月22日出生，系连城县某医院职工，月收入人民币7118元。
2、 社会调查评估情况：福建省武平县社区矫正管理局出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罪犯刘观秀适用社区矫正。
3、 亲属帮教协议情况：罪犯刘观秀丈夫吴盛仁与女儿吴晓连分别与我监签订了假释帮教协议书：表示愿意作为罪犯刘观秀的担保人，保证给予罪犯刘观秀在假释期间提供思想帮教和经济支持，并监督其遵守相关规定。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综上所述，罪犯刘观秀人身危险性较低，实际执行刑期符合法律规定，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且假释后有一定生活来源和社区监管条件，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符合假释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最高法《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及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推进假释制度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三点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观秀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刘观秀卷宗贰册
      2、假释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4号

罪犯孙秋凤，女，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会所财务。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6日作出（2021）闽0122刑初1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秋凤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孙秋凤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500元，予以没收，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8日作出（2022）闽01刑终5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24日起至2025年6月23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431.9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扣分1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4500元；其中本次提请扣划孙秋凤银行存款人民币4052.93元用于缴纳罚金，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5947.07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秋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秋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5号

罪犯李慧欣，女，1960年3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2021）闽01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慧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223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1）闽01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李慧欣的判决，以上诉人李慧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0年10月26日起至2025年10月25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695分，物质奖励4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关于被执行人李慧欣刑事赔偿执行一案共计到位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慧欣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慧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25号

罪犯叶惠华，女，198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闽0524刑初8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惠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被告人叶惠华、阳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70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4日作出（2021）闽05刑终9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7月22日起至2025年7月21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6月15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78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708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708元。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惠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惠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
90
)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6号

罪犯朱丽玉，女，198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5日作出（2021）闽0425刑初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丽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0元，查封在案的车位、房产等由大田县公安局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现金、冻结在案的理财产品及孽息等由大田县公安局予以追缴；冻结朱丽玉银行账户存款由大田县公安局予以追缴；扣押的外币、项链、手表、车辆、房产等由大田县公安局依法处理。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2日作出（2022）闽04刑终1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4月3日起至2025年10月8日止。2022年11月2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016.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0元。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朱丽玉已缴纳罚金300万元，未涉及连带民事赔偿责任。2.朱丽玉不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3.本院于2022年12月20日解除对朱丽玉名下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金湖里10号701室房产的查封。4.经核实，大田县公安局已退还从朱丽玉处扣押的项链、手表、车辆等。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丽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丽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7号

罪犯刘俊杰，女，198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6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9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俊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0日作出（2021）闽08刑终8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刑初975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犯刘俊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刑期自2020年9月7日起至2028年9月6日止。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3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3.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2059.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62.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1525.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俊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俊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请减刑 建议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8号

罪犯郑玉玲，女，197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6）闽0425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玉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郑玉玲未退的涉案赃款人民币131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闽04刑终196号刑事判决，撤销大田县人民法院（2016）闽0425刑初299号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郑玉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郑玉玲未退的涉案赃款人民币1196400元。刑期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止。2017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1刑更362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10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2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5.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6月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420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76.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0月29日至2024年8月，获考核分3577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11506.3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退出涉案赃款704506.31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2.9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888.72元。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经本院执行，截止目前为止，本案已执行到位704506.31元，均已退还各被害人。2、执行过程中，郑玉玲不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3、经法院查控，被执行人郑玉玲名下有位于大田县均溪镇河滨东路129号604室的房产已被本院其他案件拍卖（其中618462.61元分配到本案并退还各被害人），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4、另查明，我院分别于2020年2月14日、2023年7月31日收到郑玉玲缴纳的2000元、5000元罚没款。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玉玲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玉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49号

罪犯黄清，女，1990年8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6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责令被告人黄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上缴国库。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向被告人黄清扣押的人民币10000元，属赃款，由公安局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28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1）闽0802刑初651号刑事判决第三项，撤销对被告人黄清定罪量刑和退出非法所得的判决。上诉人黄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清)。上诉人黄清的家属代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3月9日起至2026年3月8日止。202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4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302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清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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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女监狱减字第750号

罪犯熊友霞，女，198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5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友霞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熊友霞的工商银行账户和建设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余额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5月10日起至2025年11月9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4年8月累计获考核分1350分，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7735.91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24年9月19日的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熊友霞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没收涉案银行卡账户余额及孳息合计人民币7735.91元，本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8日移送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反馈未发现拟提请减刑建议不当；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未发表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友霞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友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